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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用品的符合性声明是按照规定方式批准的标准程序根据第三方申请机构、欧亚海关联

盟统一认证机构和检测实验室（中心）登记册的证据接受符合性声明进行的。 

欧亚海关联盟标准声明程序适用于以下类型的产品： 

 在未经第三方参与的声明的情况下，对于大量生产的简单个人防护用品采用 1D程序； 

 在无第三方参与的声明的情况下，对于简单个人防护用品的批次和个别样品采用 2D 程
序； 

 在第三方参与的声明的情况下，对于大量生产的简单个人防护用品采用 3D程序； 

 在第三方参与的声明的情况下，对于简单个人防护用品的批次和个别样品采用 4D程序； 

 

符合性声明,时申请人独立提交证据材料，其内容如下： 

1、申请人的注册文件复印件，包括：  

 商家全称和缩写品牌名称（如有）、组织和法律形式； 

 该商家的邮政地址； 

 国家登记信息； 

 纳税人识别号； 

 该商家在税务机关登记的确认文件信息（日期、编号、发证机构）； 

2、个人防护用品的名称、技术条件、说明书、使用文件； 

3、欧亚海关联盟成员国的国际标准、国家（州）标准清单的全部或一部分；  

4、如果按照声明程序要求，认证检测实验室（中心）参与的个人防护用品样品的检测和测量符

合报告。 

 制造商（制造商授权的人员）为生产控制（1D 和 3D 程序）提供条件。为了监测个人防护用品

的符合性，申请人在测试实验室（中心）对个人防护用品样品进行测试（用于 3D和 4D程序）。 

 申请人还可以使用下列其他证明材料： 

1）个人防护用品样品的符合国际标准、国家（州）标准、公司标准、技术条件的要求的检测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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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国际标准、国家（州）标准、公司标准、技术条件、自愿认证规则和体系（包括产品

质量要求）以及合同条款的要求的自愿认证证书。 

  

欧亚海关联盟符合性声明是由欧亚海关联盟委员会决定批准的统一的程序。符合性声明应按照欧

亚海关联盟委员会制定的程序进行登记。 

 

对于大量生产的简单个人防护用品的欧亚海关联盟符合性声明有效期为 5 年；对于简单个人防

护用品的批次和个别样品的欧亚海关联盟符合性声明有效期为至销售（或到期日），但不得超

过 1年。 

 

 

个人防护用品的强制性认证是根据经欧亚海关联盟委员会决定批准的典型认证程序进行的： 

 对于质量取决于安全性能的大量生产的简单个人防护用品采用 1D程序； 

 对于个人防护用品的批次采用 3C 程序； 

 对于一件个人防护用品采用 4C程序； 

 个人防护用品投入生产（大量生产）时，采用 5C程序； 

 如果制造商要求管理体系认证，个人防护用品投入生产（大量生产）时，采用 6C程序. 

 

 


